
揚子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因應新型冠狀病毒師生健康自主管理及發燒篩檢標準作業流程圖 

依據本校 109 年 2 月 17 日第四次防疫會議訂定 

 

 

 

 

 

 

 

 

 

 

 

 

 

 

 

 

 

 

 

 

 

 

 

 

 

 

 

 

 

 

 

 

 

 

 

 

 

 

 

 

 

 

 

 

 

 

 

 

 

 

 

 

 

 

 

 

 

 

 

 

 

 

 

 

 

 

開學前 

1.成立防疫小組(109.1.30)。 

2.召開防疫會議(109.1.30、109.1.31、109.2.3、109.2.17)。 

3.掌握師生旅遊史。 

4.校園消毒。 

5.參照中央防疫指揮多元宣導衛教。 

6.補足防疫物資。 

開學後到校前 

1.學生每天上學前，家長應主動關心子女身體健康並量測體溫。(含住宿生) 

2.所有教職員工每天上班前，應主動關心身體健康並量測體溫，做好健康自

主管理。 

量體溫 

發燒(耳溫≧38℃；額

溫≧37.5℃者，須以耳

溫再確認)、咳嗽或非

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

道症狀。 

1.家長主動告知導師，並儘速就醫在家休息，導

師通報校安中心及健康中心。 

2.有狀況之教職員工向人事室請病假，再請人事

室通報健康中心，就醫後請告知健康中心身體

狀況，若經衛生單位確診醫院開立證明之教職

員工，依相關規定辦理。 

3.老師或護理師通知個案前往健康中心，由護理

師再次檢測若額溫≧37.5℃者，須以耳溫再確

認)，若確定發燒先視需要提供口罩與隔離並通

知家長。 

4.若個案有咳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

屬實者，視需要提供口罩與隔離並通知家長。 

5.上開個案，請家長即刻到校接送返家休息與就

醫。 

6.若須暫時安置，規劃健康中心作為單獨隔離空

間，若同時段有 2(含)位以上個案，彼此須間隔

1 公尺以上，並維持空間通風，由專人陪同直

到離校。 

就診 

確診 

1.教育部校園安全通報網進行校安通報。  

2.衛生組(健康中心)通報衛生局或撥打

1922 轉診。 

3.召開緊急防疫會議。 

4.校園消毒。 

5.確診病例一起上課之同班同學老師、共

同參加社團或其他活動之同學老師均應

列為確診病例接觸者。 

6.1 班有 1 位師生列為確定病例，該班停

課。  

7.1 校有 2 位以上師生列為確定病例，該

校停課。  

8.1 鄉鎮市區有 3 分之 1 學校全校停課，

該鄉鎮市區停課。 

9.由衛生單位開立接觸者居家隔離通知

書，隔離至與確診病例最近接觸日後

14 天。 

10.教務處籌劃補課事宜。 

當學校出現確診病例時，應暫停各項大型

活動，如班際活動、社團活動、運動會

等，並取消以跑班方式授課。 

非確診 

1.在家休息，康復後返

校。 

2.學生取得醫療相關證

明，學校不會將其列

入出缺席矌缺紀錄，

不影響成績。 

身體健康(耳溫<38℃；額溫<37.5℃者) 

1.安心上學/班。 

2.建議配戴口罩保護自己防範感染。 

通勤方式 搭乘交通車學生 

步行、騎單車(機車)學生

建議配戴口罩 

 

戴口罩 

到校 

學生直接進入教室，打開所有窗戶以保持通風並

注意個人衛生。 

學生未戴

口罩不得

上車 

打掃 

1.導師確實督導學生內外掃區環境打掃。 

2.導師指定同學每天進行教室消毒。 

體溫篩檢與上傳 Google 表單 

1.學校班導師或授課教師應隨時注意主動關

心學生健康狀況。 

2.各班同學須量測額溫，最遲每日 08:05 完

成紀錄後，交至健康中心彙整。 

量體溫 

體溫正常，正常上課 

任課老師提醒同學保持教室空間空氣流通與環境衛生。(如打開

教室窗戶、氣窗，使空氣流通。 

遲到學生 

於警衛室篩檢 

臨時發生身體疾患 

學生若上課期間發生有

發燒、咳嗽或非過敏性

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 

放學回家 

正常 

發燒 

Yes 

No 

正常 

發燒 

異常 



揚子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因應新型冠狀病毒進行各項防疫工作標準作業程序說明 

依據本校 109 年 2 月 17 日第四次防疫會議訂定 

時間 針對對象及要求配合事項 管制點 因應狀況之標準作業程序 

每天上學前 7:25

分前 

所有學生 
學生每天上學前，家長應主動關心子女身
體健康並量測體溫。 

所有教職員工 
每天上班前，應主動關心身體健康並量測
體溫，做好健康自主管理。 

體溫 
若有發燒(耳溫≧38℃；額

溫≧37.5℃者，須以耳溫
再確認)、咳嗽或非過敏性
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 

1.家長主動告知導師，並儘速就醫並在家休息，導師
通報校安中心及健康中心。 

2.學生取得醫療相關證明，學校不會將其列入出缺席
曠缺紀錄，不影響成績。 

3.有狀況之教職員工向人事室請病假，再請人事室通

報健康中心，就醫後請告知健康中心身體狀況，若
經衛生單位確診醫院開立證明之教職員工，依相關
規定辦理(圖 1)。 

身體健康(耳溫<38℃；額
溫<37.5℃者) 

1.安心上學/班。 
2.建議配戴口罩保護自己防範感染。 

通勤路程 06:00-

07:25 

搭乘交通車學生 

1.因為交通車是高度密閉空間、肺炎、流
感極易傳染，所以強制學生搭交通車一
律戴口罩。 

2.交通車應負責每日發車前及學生上車前
及下車後車廂消毒工作，司機須自主健
康管理並配戴口罩。 

搭專車戴口罩 

1.司機未戴口罩、發燒咳
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
呼吸道症狀不得發車。 

2.學生未戴口罩、發燒咳
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
呼吸道症狀不得上車。 

1.本校總務處應要求校車、交通車確實掌握司機健康
狀況，須全程戴口罩，完成行車前消毒，司機若有
狀況應更換人員機動調度。 

2.開學第一週為勸導期，生輔組長、學務創新人員及
師長發現違規未戴口罩同學，加以勸導糾正。若經
勸導仍未配戴口罩，第二週起發現禁止搭乘。 

3.由生輔組、學務創新人員於升旗朝會進行搭車衛教
宣導。 

步行、騎單車(機車)學生 

正常通勤到校上學。 
無 為避免感染，建議配戴口罩保護自己。 

住宿生 

1.每天早點名完成體溫測量方可離開宿 
  舍。每天晚上就寢前完成體溫測量方可 
  就寢。 

2.住宿生應自行準備口罩備用。 

住宿健康管理 

開學一週內召集住宿生，
宣導防疫須知，並要求住
宿生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1.為避免感染，建議配戴口罩保護自己。 
2.準備額溫槍、酒精、洗手乳及漂白水適時提供同學 
  使用。 

到校後 07:00-

08:00 

各班學生與導師 
門口不設體溫篩檢站，學生直接進入教
室，打開教室所有窗戶、氣窗，勿拉窗

簾，使空氣流通，學生若吃早餐前注意個
人衛生，確實肥皂洗手(或 75%酒精消毒)
再飲食。 

開窗、洗手、消毒 
1.每班提供一瓶 75%酒精噴

瓶。 
2.各處室辦公室提供一瓶

75%酒精噴瓶。 

3.各洗手台及廁所配置洗
手乳洗手消毒。 

4. 行政大樓階梯兩側提供

稀釋漂白水供教職員工
使用。 

1.75%酒精由總務處備妥供學生使用，每班一噴瓶，
供師生隨時洗手消毒。 

2.班級洗手台、廁所配置洗手乳由總務處提供(圖
2)，供師生隨時洗手消毒。 

●當疫情若發展至社區群聚感染時，視需要設置校園

防護站，在教職員工生進校門前，由學校指定人員
測量體溫。 

打掃時間 07:10-
07:25 

各班學生與導師 
1.導師確實督導學生內外掃區環境打掃，
清除垃圾等污染源。 

2.導師指定同學取用稀釋漂白水(或次氯
酸水)每天進行教室環境消毒(教室講
桌、課桌椅、門把、窗框、窗溝及地板

等處易殘留病原菌等區域)。 

打掃、消毒 

漂白水或次氯酸水消毒 
一般垃圾須加蓋。 

1.漂白水每日由總務處稀釋後供學生使用(圖 3)稀釋
比例 1:200。 

2.次氯酸水可直接使用(需避光，且隨時間增長，有效

濃度將遞減)。 

上課期間 08:10-

17:10 

篩檢體溫異常學生個案 
1.任課老師提醒同學保持教室空間空氣流

通與環境衛生。(如打開教室窗戶、氣
窗，使空氣流通。 

2.學生若篩檢額溫≧37.5℃，或上課期間

發生有發燒、咳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
呼吸道症狀，立即通知健康中心知悉。 

體溫異常個案處理 
發燒(額溫≧37.5℃)、咳

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
吸道症狀。 
總務處檢測各班氣窗安全

性，避免再次發生因老舊
而掉落之意外。 

1.老師或護理師通知個案前往健康中心，由護理師再
次檢測若額溫≧37.5℃者，須以耳溫再確認)，若

確定發燒先視需要提供口罩與隔離並通知家長。 
2.若個案有咳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屬實
者，視需要提供口罩與隔離並通知家長。 

3.上開個案，請家長即刻到校接送返家休息與就醫。 
4.若須暫時安置，規劃健康中心作為單獨隔離空間，
若同時段有 2(含)位以上個案，彼此須間隔 1公尺

以上，並維持空間通風，由專人陪同直到離校。 
5.住宿生若發生上開個案，由宿舍管理員，先提供口
罩與隔離並通知家長，並同步通報健康中心、導師

等，校安執勤人員並同步通報相關處室，並應儘速
通知家長帶返休養與就醫。 

上課期間 08:10-
17:10 

遲到學生、訪客廠商 
1.警衛室保全人員落實校外訪客監測體
溫，若有校外訪客要進入校園(如廠商

業務、送貨員等、來訪外賓、家長、社
區來校運動民眾及校內工程施工人員
等)，均須配戴口罩，並先為其量體

溫，符合標準、噴手消毒始准進入校
園。 

2.遲到學生請於警衛室自行登記學生班

級、姓名並測量體溫和記錄，體溫記錄
名冊每日彙送至健康中心存查。 

體溫篩檢與通報 

發燒(額溫≧37.5℃)、咳
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
吸道症狀。 

1.校外訪客若體溫超過 38 度(額溫 37.5 度)，不得進
入校園。 

2.遲到且發燒學生請保全人員立即通知健康中心進行

確認，若額溫≧37.5℃者，須以耳溫再確認，若確
定發燒視需要提供口罩與隔離並通知家長。 

販賣部 

07:00-20:10 

販賣部員工與購買食品師生 

1.須打開窗戶通風。 
2.販賣人員販賣與製備食品時應注意衛生
與消毒，並配戴口罩。 

3.鼓勵學生戴口罩再前往購買。 

校園食品及環境衛生 

1.為避免病菌滋生，販賣部應準備 75%酒精、漂白水
等防疫物資，販賣人員每節課空檔進行販賣區消毒

與清潔。  
2.業管單位衛生組加強稽查與要求廠商自主管理。 

每週五下午 5:10

學生放學後 

總務處同仁與各處室同仁 

1.每週由總務處進行全校公共區及教學區
校園消毒 

1.109/2/25 開學前總務處已進行兩次校園消毒作業。 

 



與學生宿舍例行消毒。 

2.辦公室、特殊教室由各業管單位負責環
境消毒作業，每日至少消毒一次。 

每周一~四晚自修 
17:50-20:30 

參加晚自修學生 
1.免疫力較差者需戴口罩。 
2.全程開窗保持通風。 

3.離開後桌椅、窗把進行消毒。 

消毒、通風 

提供一瓶 75%酒精與一瓶次
氯酸水噴瓶。 

1.健康中心提供額溫槍、消毒防疫物資。 
2.宿舍輔導員、輪值老師、小老師確實要求學生遵守
防疫規定。 

3.發現學生有發燒(額溫≧37.5℃)、咳嗽或非過敏性
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立即要求學生返家休息並通
報住管組長，住管組長依規通報健康中心進行追

蹤。 

假若發生確診 

個案確診 
1.學校如出現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病

例，則與確診病例一起上課之同班同學
老師、共同參加社團或其他活動之同學
老師均應列為確診病例接觸者，並由衛

生單位開立接觸者居家隔離通知書，隔
離至與確診病例最近接觸日後 14 天。 

2.當學校出現確診病例時，應暫停各項大

型活動，如班際活動、社團活動、運動
會等，並取消以跑班方式授課。 

居家隔離 

停課 

1.1 班有 1位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定

病例，該班停課。 
2.1 校有 2 位以上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
確定病例，該校停課。 

3.1 鄉鎮市區有 3分之 1學校全校停課，該鄉鎮市區
停課。(圖) 

4.停課期程 14 天。 

5.教務處安排補課事宜。 

◎教職員工請自主健康管理，若發燒、體溫超過 38 度或有呼吸道症狀，請戴上口罩留在家中休息及就醫，務必落實「生病不上班」，並請通知人事室，

分機 126。 

◎學校防疫連繫窗口:學務主任林金花 05-6330181 分機 116；衛生組長周奕青 分機 118;健康中心護理師黃昭瑜分機 120。 

 

揚子高級中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防疫應變小組編製  

109.02.17 


